
臺中市政府提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實施計畫 

民國 101年 3月 6日府授人力字第 1010034456號函訂定 

民國 103年 5月 2日府授人力字第 1030081263號函修定                             

 

一、依據：行政院「提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改進措施」、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人事處中程施政計畫「策略績效目標」－推行公務人力發展策略，型塑學

習型政府，鼓勵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建構優質人力－提昇公務人員英語能

力。 

二、目標：鼓勵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積極學習英語之意願，提昇公務英語能

力，提昇國際競爭力。 

三、策略： 

（一）增加誘因：採參加英語能力測驗補助報名費及敘獎等方式增加誘因，使同仁

踴躍報考。 

（二）減少阻力：排除環境中不利於同仁學習英語之因素，讓同仁樂於學習。 

（三）加強宣導：利用時機辦理英檢測驗之宣導，使本府同仁知悉英檢測驗之相關 

規定。 

（四）營造環境：將英語學習納入訓練計畫、成立英語學習社團、訂閱英語書報雜

誌充實英語學習資源、舉辦英語學習心得發表會等方式營造英語

學習環境。 

四、具體措施： 

(一) 開辦英檢測驗課程： 

１、由本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視需求及預算經費情形，聘請講師開辦全民英檢或

多益等英檢測驗課程。 

２、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得於預算經費情況許可下，開辦相關課程。 

(二) 報名參加考試之鼓勵措施： 

１、補助報名費用： 

（１） 報名參加各種英檢測驗，其測驗結果為相當於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

共同參考架構（CEFR）A2等級以上者，其報名費由機關給予全額補助；未達

標準者，報名費由機關給予半數之補助。 

（２） 英檢測驗考試分階段舉行者，通過每一階段測驗，報名費由機關給予全額

補助。 

（３） 本府各機關學校得視預算經費情形，依上開規定酌予補助報名費；相關補

助費用之檢據核銷，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相關主計法令規定辦理。 

２、考試請假及補休：上班時間參加英檢測驗者給予公假，例假日參加英檢測驗

者給予補休。 



(三) 通過人員獎勵措施：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於年度內通過各級別英語檢定測驗者，得分別

予嘉獎乙次，以玆鼓勵，並列入平時考核及年終考績之參考。 

(四) 營造英語學習環境： 

各機關學校得訂閱英語書報雜誌、舉辦英語學習心得發表會、英語日活動及每

日 10分鐘英語對話等措施。 

(五) 成立英語學習社團： 

各機關學校得成立英語學習社團，透過舉辦英語讀書會、寫作、演講、情境短

劇、說笑話、歌唱比賽等多元、活潑方式，增加英語聽、說、讀、寫、唱之學

習樂趣，以有效推動英語之組織學習。 

五、本計畫未盡事宜得隨時檢討修正後實施。  


